
國立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 98 學年度 
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紀錄 

 

時間：99 年 1 月 14 日(星期四)下午 4 時  

地點：水保館二樓專討室 
主席：陳主任樹群           記錄：邱雅詩 
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一、報告事項： 

（一）本年度碩士班甄試共 28 人報名，正取 6 人、
備取 6 人。 

（二）碩士班報名共 128 人，甲組 23 人、乙組 83
人、丙組 22 人；碩專班報名 31 人，甲組 22
人、乙組 9 人。 

(三) 賀 98 年度高考水土保持工程，本系蘇政宇
等 8 人上榜（共錄取 12 人）。 

（四）本系網新增之研究生專討檔案上傳功能，請
專討老師確認上傳，才給予期末分數。 

（五）出版編輯小組決議委託廠商協助更新網頁版
面及每月備份系網資料，每年統一辦理教育
訓練，老師可請研究生協助定期將研究資料
上傳。 

(六) 98 年本系場地租金共收入 326,000 元，扣除
學校管理費及水電費，本系收入130,400元。 

（七）本系擬新增 10 支紅外線功能監視器，並將設
備升級，備份至本系及校警隊各乙份。 

（八）10-1 月份壽星為本月壽星為林信輝教授
（10/7）、張光宗老師（11/10）、謝平城
老師（11/30）、林俐玲老師（12/5）、馮
正一老師（1/2），生日快樂。 

 
 

二、討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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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一：追認陳文福教授擔任法務部「專家學者資料庫」

無給職諮詢顧問，請討論。（系主任交議） 

說  明：一、依據法務部 98 年 10 月 20 日法人字第
0981304002F 號函辦理。 

        二、係無給職，已先由系主任同意兼職。 
決  議：同意追認。 
 
 

案由二：追認游繁結教授擔任「臺北市政府災害防救專家

諮詢委員會委員」，聘期自民國 98 年 7 月 1 日

至 100 年 6 月 30 日，請討論。（系主任交議） 

說  明：一、依據台北市政府 98 年 9 月 18 日府授人二字
第 09830741201 號函辦理。 

        二、係無給職，已先由系主任同意兼職。 

決  議：同意追認。 

 

 

案由三：請同意陳樹群教授擔任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坡

地防災組召集人，聘期於 99 年 1 月 1 日至 101

年 12 月 31 日，請討論。（系主任交議） 

說  明：一、依據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98 年 12 月 25
日臺會防災行字第 09810024590 號函辦理。 

二、係有給職，每月核發兼職費 12,000 元。 
決  議：同意追認。 

 

 

案由四：博士班入學考試科目，請討論。（招生小組提案） 

說  明：一、依據 98 年 10 月 27 日招生小組會議決議辦理。 

二、博士班入學考試「水土保持研究方法」乙科之
考試綱要建議如下: 
1. 水土保持課題分析 
2. 水土保持保育與防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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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試驗設計 
4. 分析方法 
5. 水土保持資訊運用解析(本子綱要原則以

英文出題) 
註:評分比重：筆試 20%、資料審查 30%、口試
50%。 

三、提請系務會議討論，通過後於 99 學年度(註：
博士班入學考於 99 年 5 月間考試)開始實施，
並於系網公告綱要。 

決  議：考試綱要如下，於 99 學年度(註：博士班入學考       
於 99年 5月間考試)開始實施，並於系網公告綱要。 

1.水土保持保育 
2.水土保持防災 
3.試驗設計與分析方法 
4.水土保持文獻(本子綱要原則以英文出題 

及作答) 
 
 
案由五：碩士班甄試招生增額為 8 人，請討論。（招生小組

提案） 

說  明：一、依據招生小組 98 年 12 月 14 日會議決議辦理。 

         二、提請系務會議討論，通過後於 100 學年度(註：

將於99年 11~12月辦理 100學年度碩士班甄試

事宜)開始實施。 

         三、增加之兩名額，由甲組、丙組各提供一名。 

決 議：暫緩，維持原案 6 人。 

 

 

案由六：老師指導研究生之名額，請討論。（招生小組提案） 

說  明：一、依據招生小組 98 年 12 月 14 日會議決議辦理。 

    二、建議維持原招生名額之點數制，但修改招生名
額辦法為限收 4 點，碩士生計 1 點，而首位博
士生不計點，自第 2 位起每名計 1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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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提請系務會議討論，通過後於 99 學年度開始實
施。 

擬  辦：各老師每年最多收 3 名碩士生為原則，博士生則不
限名額。 

 

 

案由七：兼任老師可否指導研究生，請討論。（招生小組提
案） 

說  明：一、依據招生小組 98 年 12 月 28 日會議決議辦理。 

    二、兼任教師以不擔任碩博士一般生之主指導教授
為原則，碩專班暫不在此限。 

    三、提請系務會議討論，通過後於 99 學年度開始實
施。 

擬  辦：通過，兼任教師以不擔任碩博士一般生之主指
導教授為原則，碩專班暫不在此限。 

。 
 
 
案由八：本屆大三生於今年暑假需必修 1 學分之「水土保持

實務實習」，實習如何分配及評分表（如附件一），
請討論。（系主任交議） 

說  明：一、大三實習生約 58 人，於升大四暑假實習（7
月或 8 月一個月），並於大四上學期選課，期
末給分。 

二、建議發文向各單位確認實習人數，每年 5 月交
請大三班代調查，可依成績或抽籤自選，並請
導師輔導，若想自行覓職者亦可，班代於每年
6 月 10 日前將確認名單，統一彙整送系備查。
目前吳局長支持本系暑期實習局裡四名、每分
局兩名。 

三、實習評分表如附件一，由實習單位於實習結束
一個月內交回系辦。 

決  議： 同意，並請系辦協助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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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九：修正本系博士班之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

點（如附件二），請討論。（畢業資格審核小組提

案） 

說明：一、依據畢業資格審核小組 98 年 12 月 1 日會議決議

辦理。 

二、因學校母法規定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委員會

委員至少五人，故需更正第四條條文，三人改為

五人。  

決 議：修正後通過。 

 

 

案由十：研究生畢業之英文檢定條件是否需修正，請討論。

（系主任交議） 

說  明：一、98 年入學之大學部學生畢業英文檢定需達全民

英檢中級複試，否則需修習英文檢定學分。學

校並請各系自訂研究生標準。 

二、建議 99 年入學之研究生應比照大學部英檢門

檻，均需達中級複試或修習英文檢定學分。 

決 議：同意，修習相關規定另訂。 

 

 

案由十一、為因應考選部規畫未來國家考試取才政策之調

整，將系上課程內容依七大項分類（如附件三），

請討論。 

說明：一、未來國家考試將不再認定大學科系名稱(因為經

常變動)，而係採必須至少滿足此七項之課程(七

項都要修，但可以每項僅有一科，此為七科 20

學分之底線)，因此在設定課程時需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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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系上各老師檢視確認後通過。 

擬辦：原則通過。 

 

 

案由十二：本系擬與林管處、森林系、土環系聯合提案成立

「環境資源學院」案，請討論。 

說 明：為配合政府組織再造，希望成立對口學院，請各老

師表示意見。 

擬 辦：通過。 

 

 

三、臨時動議： 

案由一：追認段錦浩教授擔任「雲林縣 99 年度區域計畫

委員會兼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更專

責審議小組」委員，聘期自民國 99 年 1 月 1 日

至 99 年 12 月 31 日，請討論。（段錦浩教授提

議） 

說  明：一、依據雲林縣政府 99 年 1 月 11 日府人力字第
09912901322 號函辦理。 

        二、係無給職。 

決  議：同意追認。 

 
四、散會：下午 17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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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立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 

【水土保持實務實習】評分表 
 

學  號 
 

實習時間
  年  月  日至  月  日 

（每年 7月或 8月，1個月） 

學生姓名  學生電話  

實習單位名稱  

實習單位電話  

實習單位住址  

 評分項目 所佔百分比 總成績 

1. 出勤狀況 × 20 %  

2. 學習態度 × 40 %  

3. 學習成效 × 40 %  

評  語 

 

實習單位評分人簽名 

 

備註：本評分表請於實習結束後一個月內寄至 402 台中市南區國光路 250 號中

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系辦（信封封面備註：實習評分單） 

電話：04-22840381 或 傳真到：04-22876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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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立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

實施要點 

97 年 9 月 10 日系務會議通過 

 98 年 1 月 14 日系物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依據「國立中興大學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相關規定，訂

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系博士生均應申請參加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考核通過為博士學

位候選人後，始得申請博士學位論文考試。 

第三條 本系博士班應修滿兩個學期（至少 12 學分），始得申請參加博士學位候

選人資格考核。 

第四條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應由指導教授組成『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

小組』  進行口試或筆試。指導教授為小組之當然委員，小組委員至少五

人以上，且校外委員需超過三分之一。  

第五條 博士生參加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若不及格，得再申請參加考核一

次，若仍不及格則勒令退學。  

第六條 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者，由本系通知教務處登錄為博士學位候

選人。博士學位候選人完成本系規定各項畢業條件（依本系博士學位申

請論文口試審核要點辦理），應送交本系「畢業資格審核小組」審核通

過，始得提出論文口試。  

第七條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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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具備土

壤、地

質、與沖

蝕原理之

認知，課

程如下 

2.具備坡

地水文、

野溪水理

之認知，

課程如下 

3.具備測

量、GIS

原理之認

知，課程

如下 

4.具備水

土保持工

程原理之

認知，課

程如下 

5.具備生

態保育、

植生工程

原理之認

知，課程

如下 

6.具備坡

地防災管

理之認

知，課程

如下 

7.具備集

水區經營

與法規之

認知，課

程如下 

地質學 流體力學 測量學 水土保持

工程 

植生工程 坡地保育

規劃設計 

集水區經

營 

土壤物理

學 

渠道水力

學 

地理資訊

系統 

鋼筋混凝

土學 

生態學 山坡地工

程 

水土保持

法規 

土壤力學 灌溉與排

水工程 

遙感探測

學 

水土保持

學 

保育植物

學 

崩塌地防

治工程 

集水區污

染 

沖蝕原理 地下水 航空測量

學 

結構學 資源保育

學 

水土保持

推廣 

資源品質

學 

防風定砂 水文學 工程測量

學 

基礎工程 環境生態

學 

氣象學 土壤管理

地形學 防洪工程   生態工程 營建管理 水資源規

劃 

工程地質 泥砂運動

力學 

  河川生態

學 

防災管理  

地質災害 水資源工

程 

  景觀規劃   

岩石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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